浮梁县鹅湖莲娣卤菜店关于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核查处置通告

根据2025年江西抽检计划要求，检验报告编号：FCJ2500480091、FCJ2500480092、FCJ2500480093涉及浮梁县鹅湖莲娣卤菜店共3批次不合格鸭翅（自制）、鸡翅尖（自制）、鸡爪（自制），现将核查处置结果告知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浮梁县鹅湖莲娣卤菜店经营的鸭翅（自制）、鸡翅尖（自制）、鸡爪（自制），经检验显示日落黄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浮梁县鹅湖莲娣卤菜店对检验结果未提出异议。
二、违法行为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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